私募投资基金份额认/申购情况说明及管理人承诺函
基金运营服务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由我司（【此处填写管理人公司名称】）担任管理人的产品《【此处填写基金全称】》已于20XX年XX月XX日募集结束。现就本基金销售募集的合规情况承诺如下：
认/申购本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均已合法、合规签署《【此处填写基金全称】私募基金合同》；认缴公司型或合伙型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均已签署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
认/申购本基金份额的投资者资份金来源合法、合规，并已经足额划付至本基金指定的募集账户；认缴公司型或合伙型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均已完成首轮实缴出资且实缴资金已划付至本基金募集账户，管理人已经发起办理工商确权登记。
本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销售机构的募集行为符合《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份额的，仅向符合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的特定对象发售本基金，且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完成了本基金募集销售相关的特定步骤，包括但不限于：（1）特定对象确定；（2）投资者适当性匹配；（3）基金风险揭示；（4）合格投资者确认；（5）给予投资者投资冷静期；（6）完成本基金份额认购行为的回访确认（如有）。
对于每一位投资者，自基金合同签署完毕且投资者缴纳认/申购资金款项后均给予不少于二十四小时的投资冷静期。管理人承诺在投资冷静期内未主动联系投资者。
对于每一位投资者，在投资冷静期满后，本基金管理人或本基金销售机构均按照基金合同/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的约定和相关监管规定（如有），指定本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推介业务以外的人员以录音电话、电邮、信函等适当方式规范的对投资者实施回访确认，且回访确认成功。
对于本基金投资者中采取合伙企业等非法人形式且未依法备案的投资者（如有），本基金管理人或其委托的代销机构已穿透核查并确认最终投资者是合格投资者，且已合并计算本基金的投资者人数。本基金的投资者人数累计未超过《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的特定数量。
因本基金销售募集行为而导致的与投资者或其他任何第三方的纠纷、风险和责任，均由本基金管理人自行承担，与基金运营服务机构无关。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募集完毕后的20个工作日内通过AMBERS系统申请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请外包服务机构依据本基金管理人出具的投资者认/申购明细清单确认基金份额。本基金管理人确认基金运营服务机构可将认/申购资金从募集账户划转到本基金托管资金账户。
                                          【此处填写管理人公司名称】
                                                  20XX年XX月XX日
